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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学位字函〔2024〕1号
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
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学位授予单位：

根据第九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和《国务

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修订印发<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>的通

知》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

作的通知》，为做好江苏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工作要求

（一）申请范围

符合新增单位申请基本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（含公办、民办、

中外合作办学、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，不含未完成转设的

独立学院）可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。驻苏中央部门所

属、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科研机构（不含已转制为企业的科研

机构），符合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（科研机构类）申请基本条

件的，可申请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。

申请单位为普通高等学校的应已列入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新

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且建设期不少于 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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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议程序及方式

1. 单位申请

申请单位依据《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》，

填报《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报告》《申请新增博士硕

士学位授予单位简况表》等申请材料。

申请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议，获 2/3（含）

以上委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。申请材料及评议结果需在本单位官

方网站向社会公示 3天，并对异议进行处理。

公示后，申请单位向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提出申请，提交申请

材料及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纪要、表决结果等材料，同时

准备其他佐证材料，以备核查。

2.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核查材料并确定申请资格
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对申请单位的申请资格和材料进行核查，

并将申请材料在江苏省教育厅官网向社会公示 5个工作日，确定

符合申请资格的单位名单。

3.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组织评议
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对符合申请资格的单位进行

评议，一般不进校考察。专家组对拟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

进行评议表决，获 2/3（含）以上委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。
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召开会议，根据专家评议意见进行审议表

决和择优推荐，并对拟推荐的新增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单位（不

含科研机构）分别进行排序。拟推荐单位名单和排序情况在江苏

省教育厅官网公示 5个工作日后，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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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新增学位授予单位授权审核的高校或科研机构，应有至

少 1个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同时通过新增学位授权点审核，

方可获批为新增学位授予单位。新增学位授予单位同时申请新增

的相应级别学位授权点不得超过 3个。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、

科研机构申请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，原则上仅可申请专业学位

授权点。新增单位同时申请新增的学位授权点纳入新增博士硕士

学位授权点审核中一并进行。

实施“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”试点的高等学校若

申请新增学位授予单位，其申请新增的学位授权点须包括特需项

目所对应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。

本次审核中未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新增学位授予

单位申请，在下一次学位授权审核中不得重复提出。

二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要求

（一）申请范围

具有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权（不含“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

培养项目”授权）的普通本科高校和科研机构（不含已转制为企

业的科研机构）可申请新增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；参与工程硕

博士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转制科研机构可申请新增与试点领域

相关的工程类博士、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。所有博士、硕士学位

授权点申请应符合对应的申请基本条件，且申请授权点级别不得

超出本单位现有学位授权级别。相同一级学科（专业学位类别）

不得同时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。

科研机构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，可不考虑申请基本条

件中关于本科生培养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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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撤销未满 5年的学位授权点（不包括

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），不得申请增列。现有学位授权自主审核

单位，不参加本次新增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。

（二）评议程序及方式

1. 单位申请

学位授予单位依据《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

件》《江苏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指南》，填报《申请博

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》《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

简况表》《申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》《现有学位授权

点骨干教师基本情况汇总表》等。申请的学位授权点如获得授权，

以上表格将作为有关学位授权点参加核验的参考材料。

申请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议，获 2/3（含）

以上委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。申请材料及评议排序结果在本单位

官方网站公示 3天，并对异议进行处理。

公示后，申请单位向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提出申请，提交申请

材料及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纪要、排序表决结果等材料，

同时准备其他佐证材料，以备核查。

2.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核查材料并确定申请资格
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对申请学位授权点的申请资格和材料进

行核查，并将申请材料在江苏省教育厅官网向社会公示 5个工作

日，确定符合申请资格的学位授权点名单。

3.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组织评议
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组进行评议，一般不进校考察。

专家组对申请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表决，获 2/3（含）以上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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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视为评议通过。
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召开会议，根据专家评议意见进行审议表

决和择优推荐，提出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推荐名单并按照博

士点、硕士点分别排序。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硕士点

为主，一级学科硕士点的推荐数量不得超过推荐硕士点总数的

20%。除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（2022年）》中新设一级学

科外，其他一级学科的推荐数量不得超过推荐硕士点总数的

10%。拟推荐学位授权点名单和排序情况在江苏省教育厅官网公

示 5个工作日后，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

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新增的各一级学科授权点与现有一级学

科授权点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不能重复，申请新增的各专业

学位授权点与现有专业学位授权点的骨干教师不能重复。

申请公安学、警务、公安技术、国家安全学等一级学科或专

业学位类别授权点，需经有关部门同意后方可进入后续复审或核

查环节。

本次审核中未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新增学位授权

点申请，在下一次学位授权审核中不得重复提出。

三、自主审核单位资格核查工作要求

（一）申请范围

符合《自主审核单位申请基本条件》的学位授予单位可提出

申请。

（二）评议程序及方式

1. 单位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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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授予单位依据《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

件》，填报《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申请报告》《申请学位授权自

主审核单位简况表》，编制本单位学位授权审核实施办法。

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评议，获 2/3

（含）以上委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。申请材料及评议结果需在本

单位官方网站公示 3天，并对异议进行处理。

公示后，学位授予单位向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提出申请，提交

申请材料及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纪要等材料，同时准备其

他佐证材料，以备核查。

2.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核查材料并确定推荐名单
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对申请单位的申请资格和材料进行核查，

并将申请材料在江苏省教育厅官网公示 5个工作日，确定推荐单

位名单，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申请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办学基础，紧密围绕经济社

会发展需求，精准凝练办学目标定位，深入发掘自身资源优势，

实现差异化发展、特色发展。所提学位授权申请应经过充分论证，

符合本单位的办学目标和学科发展规划。提交的材料不得有任何

涉密内容，涉密信息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，处

理至可公开使用。驻苏中央部门所属学位授予单位向省学位委员

会提出学位授权申请前，须经主管部门同意。

（二）各申请单位在学位授权审核申请过程中应执行中央八

项规定精神，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审核

工作。省学位委员会将适时对相关单位审核工作进行督查，对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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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过程中存在材料弄虚作假、违反评审纪律和影响专家评审的

学位授予单位，将取消申请资格，并予以通报批评。

（三）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单位提交《新增博

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报告》《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

位简况表》等申请材料；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提

交《现有学位授权点骨干教师基本情况汇总表》《申请博士学位

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》《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》

《申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》等申请材料；申请自主

审核单位的单位提交《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申请报告》《申请

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简况表》及本单位学位授权审核实施办

法；同时提交本单位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总结报告、学位评定委员

会会议纪要（含学位授权点排序表决结果）。

（四）2024年 1月 30日前，各申请单位完成申请程序，并

将申请材料报送至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。具体报送要求另行通

知。

联系人：刘天宇，电话：025-83335150，83335360。

附件：江苏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指南

江苏省学位委员会

2024年 1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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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苏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指南

为做好江苏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，根据

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修订印发<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

办法>的通知》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

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需求

及江苏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指南。

一、鼓励申报范围

（一）结合《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（2022年）》，

鼓励申报与国家发展重点领域、科技前沿和“卡脖子”关键技

术领域相关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点。

（二）鼓励申报与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密切相关、

社会需求较大、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

点。其中，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

优先增列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专业学位授权点；新增硕

士学位授权点原则上只接受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。

1. 支持申报与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技术、新能源、新

材料、高端装备、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相关的学

位授权点。

2. 支持申报与引领江苏前沿科技方向和关键核心技术

的 18 大重要领域（战略新材料、集成电路、量子科技、脑

科学与类脑智能、人工智能、数学及其应用、物态调控、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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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科学、生命体精准设计、宇宙演化与深地深海、核心算法

与未来计算、未来网络通信、新能源与储能、先进制造、干

细胞研究与器官修复、靶标组与原创药物发现、合成生物学、

碳中和前沿研究）及聚焦 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和 50条产业

链“1650”产业建设紧密相关的学位授权点。

3. 支持申报临床医学博士、工程类博士、教育博士等博

士专业学位授权点。

（三）鼓励申报江苏空白、急需领域的一级学科和专业

学位授权点。

1. 支持申报中共党史党建、纪检监察学、水土保持与荒

漠化、法医学、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、国家安全学、智能科

学与技术、遥感科学与技术、纳米科学与工程、区域国别学

等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增设的学位授权点。

2. 支持申报公安学、公安技术、民族学等江苏空白一级

学科学位授权点；支持申报地球物理学、冶金工程、石油与

天然气工程、核科学与技术等江苏空白博士一级学科学位授

权点；支持申报出版、气象、公共卫生、药学、审计等江苏

空白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。

（四）鼓励申报基础学科、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以及专

业学位授权点。

（五）鼓励申报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“绝学”、

冷门学科学位授权点。

二、控制申报范围

（一）对布点较多、研究生培养规模较大、社会需求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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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、近三年就业状况不佳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原则上

控制申报，如国际中文教育、畜牧学、生物工程等。

（二）在学位论文抽检中每年出现存在问题论文较多的

硕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或专业学位授权点控制申报相应

博士学位授权点。

三、不受理申报范围

（一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予以撤销的学位授权点（不包

括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的），自撤销之日起 5 年内不得再申

请新增为学位授权点。

（二）军队院校、军事学门类下一级学科和军事硕士专

业学位类别的学位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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